
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

驳回申诉通知书
（2021）沪02刑申89号

贾军：

你为自己犯诈骗罪一案，对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法院（2019）沪0113刑初1685号刑事判决

及本院（2020）沪02刑终858号刑事裁定提出异议。你认为自己主观上不具有非法占有

他人财产的目的，未实施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的行为，不构成诈骗犯罪；原审裁判事实

认定错误，审理程序违法，本案应作为经济合同纠纷处理，请求本院对此案予以再审。

本院经复查后认为，你以合伙投资项目为名收取他人钱款20万元，在投资项目遭拒后

，在他人催讨的情况下却不归还，该钱款用于个人花销。原审裁判综合全案证据，认定

你具有非法占有目的，系通过虚构事实骗取他人钱财，构成诈骗罪，尚属合理。你的有

关辩解和申诉意见，缺乏相应的证据证明。你要求本院对此案予以再审的申诉理由不能

成立。

本案尚不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的再审条件，原裁判

应予维持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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